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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项目编号：JXYJ2341CH-XJ110093
二、项目名称：健康小屋项目医疗设备一批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卓和嘉美（福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夏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65号804D单元
被投诉人1：分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新余市分宜县开物大道288号
被投诉人2：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县帝景观澜49栋一单位1803

相关供应商：康基智眸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188号9幢5层508室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卓和嘉美（福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采购项目“健康小屋项目医疗设备一批（采购编号：JXYJ2341CH-XJ110093）” 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2月15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事项1：（1）招标文件要求:5.5超声速度误差≦±2%，实际检测结果-1%。（2）5.5超声速度测量重复性≦1%，实际检验结果0%。
投诉事项2：关于爱奥乐血压计。

投诉事项3：中标公告显示:中标人投标的血压计为爱奥乐公司产品，证据如下: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生产的所有血压计均为“臂带式”均不符合招标文件“7.3.10臂筒角度调节：臂筒可上下摆动，提高测量舒适度”的要求；该条款在招标文件中属于符合性条款,符合性条款不符合应作废标处理。

投诉事项4：我公司投诉分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明知:“中标人中标的血压计就是爱奥乐 A221-1型号，中标公司虽然在技术偏离表上填写全部响应，但其支持资料明显不实，存在虚假应标的事实。”仍对我公司的质疑事项做出:“并未公示血压计型号，我公司提出的血压计质疑无事实依据的回复。”存在包庇中标人虚假中标的行为。
经审查：1、因招标文件本身的技术参数相关内容前后表述存在细微不一致，据此，康基公司投标文件中的悦琦BMD-9M1超声骨密度仪的技术偏差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根据招标文件，检测报告不是必须要提供的材料，但康基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符合行业标准。所以，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2、投诉事项2、3、4中所涉中标产品爱奥乐A221-1全自动血压计的技术偏差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根据招标文件，附图不是必须要提供的材料，但康基公司却提供了，且提供的附图确实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属于细微偏差，只要康基公司提供补正材料对附图偏差予以修正，则仍然可以认定血压计产品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被投诉人分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3年12月21日将材料补正通知函送给康基公司，要求康基公司补正相关材料，但康基公司2023年12月27日的补正材料中血压计并未按照通知函要求进行补正，导致血压计参数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未能修正细微偏差，属于未响应招标文件。基于此，投诉事项2、3、4投诉成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根据核实本项目相关材料，结合被投诉人的意见及专家意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投诉人投诉事项1不成立，投诉事项2、3、4成立。本机关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三十二条（二）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中标无效，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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